
来安中学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提高教育经费的使

用效益，促进学校各项工作健康、协调、持续发展，根据《教

育法》、《会计法》、《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有关规定，结

合我镇中小学的实际情况，特拟订本制度。 

  一、及时编制财政预算 

  根据县财政局有关文件精神，按照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编制的范围、内容及要求，准确编制我校财政预算。 

  二、落实教育收费通报 

  为落实县教育局、纠风办、监察局、物价局、财政局、审

计局、新闻出版局转发的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规范教育收费、

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通知精神，各校要扎实做好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规范收费行为，严禁“一边免费，一

边乱收费”。学校“一把手”是收费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分管

领导和财务经办人是直接责任人。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自愿购

买的教辅资料和作业簿本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增

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进行各种收费。

凡违反收费管理政策，有乱收费行为的学校和个人都将给予严

肃处理。情节严重者，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处理。 

  三、严格凭证审核 

  （一）、学校收入 



  收入凭证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收据和

往来结算收据，不得使用自制据、万能据等“白条”入账。 

学校在取得各项预算外收入要做到应收尽收，并全额纳入学校

预算管理。各项预算外收入和代管款项收入，都必须及时报中

心学校，由学校统一填写“财政专户专用缴款书”，将收取的

各项资金缴入县财政专户并报账。 

  （二）、学校支出 

  1、购物：学校的经费支出严格执行预算，凡预算中没有

安排的购物项目学校不得安排支出。学校因工作需要，购买教

学及日常办公用品等，至少有两人共同前往购买，取得合乎规

范的税务发票并签字，其中一人为经手人，另一人为证明人；

对于一次 2 千元以上的零星购物、维修、装备、美化等开支，

原则上应由校委会讨论通过，报学校备案后方可购买；5 千元

以上的，学校在实施前应书面报告学校同意后报县政府采购中

心，经批准后，再按有关程序进行政府采购。 

  2、实物保管：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的管理制度。学校要建

立资产登记簿。对于一次性购买的成批实物，学校要建立实物

领缴登记簿，领用人要在登记簿上签字确认。每学期末，学校

组织人员对本单位财产物资进行清查盘点，做到账账相符，账

实相符。 

  3、公务招待：学校公务招待费实行严格控制，凡应工作

需要学校招待的，必须报请校长同意后方可接待。公务招待费



本着“合理、节约”的原则，有食堂的学校尽可能在食堂安排

接待用餐。学校组织的各类考试、阅卷、文体等活动以及参加

各类培训，召开会议等用餐，原则上应为工作餐，费用可在培

训费和会议费项目中列支。 

  （三）、稽核 

  各小学必须成立民主理财小组，由领导班子和教职工组成，

小组成员 5-7 人（人数少的学校为全体教师）。所有支出发票

报账前，须经理财小组全体成员对逐笔支出业务进行认真审查，

无异议后完备相关签字手续，由校长签字审核，学校报账员对

逐笔支出业务进行记账、分类整理。每次审核都必须留有经所

有参审人员签字的审核记录。 

    对支出发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审核： 

  （1）真实性。主要审查原始凭证所记载的经济业务是否

确实存在，是否虚构，原始凭证所记载的经济业务内容与实际

发生的经济内容是否相符。严禁张冠李戴、弄虚作假。 

  （2）合法性。审查经济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政策、法律、

法规、制度，是否按规定的开支标准办事，是否符合审批权限，

大宗商品是否符合政府采购原则，是否符合节约原则等。 

  四、统一财务结算 

  各校报账员要按照县会计中心统一要求，健全各种登记簿。 

  收支明细登记簿 使用现金日记账序时登记。借方根据一

级报账员核发的备用金和每次报账时取得的备用金补充数登



记，贷方根据各种原始凭证逐笔进行登记（当支出原始凭证在

报账时因不合规被退回时，应在贷方用红字冲销）。 

  债权债务登记簿 使用三栏式明细账分往来单位进行登记。

根据本学校发生债权、债务的合规凭证登记债权、债务增减变

动情况。 

  固定资产登记簿 使用三栏式明细账，按固定资产具体名

称进行登记。根据县会计中心提供的“单位固定资产增（减）

通知单”登记本校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 

  每学期末，学校要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学期所发生的收入、

支出及时进行稽核，并分别将本期收入、本期支出、本期余额、

上期余额、合计结存等稽核情况写出文字小结，所有参加稽核

人员签字并加注日期，由单位报账员保存，并报中心学校复印

件一份备查。 

  五、实行财务公开 

  报账后，要及时与学校报账员进行核对，在确认收支金额

无误后，及时在校内公示，接受教职工监督，并形成财务分析

报告，作为学校负责人下一学期财务预算的主要依据。 

  学校收支情况定期公布，接受公开监督。单位和个人如有

疑问，可随时到学校会计室查询。 

  六、明确管理职责 

  1、校长具体负责本校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按规定收

取各项收入和代收代支资金，并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要求，



做到票款同行，及时将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尤其是缴入财政

专户的收入）报负责人审批，并办理收支结算手续。 

  2、严禁违规收费，按规定收取的各项收入及代收代支资

金，必须及时足额缴存财政专户，严禁坐收坐支，严禁私设“小

金库”。否则，一经查实，将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主管人

和相关责任人，决不姑息迁就。 

  3、勤俭办学，厉行节约。每学期初，各校要本着量入为

出的原则，认真进行财务预算，把有限的经费尽可能用在教育

教学上，坚决扼制盲目开支、分光用光的错误做法。 

  4、加强学校债务管理，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学校应将根

据收入情况，在合理安排支出的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

划，并报请中心学校批准，逐步降低负债数额。 

  5、对报送的发票，经查证，属于伪造、变造的虚假原始

凭证，尤其是虚构经济业务以及所记载的经济业务与实际发生

的经济内容不相符的，一律不准报销。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

将依照《会计法》有关规定，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相应处

罚。 

  报账员、学校负责人，应严格把关，故意把关不严让虚假

发票报销的，一经发现，除虚假发票不准报销外，还将视其情

况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一定的处分。 

        


